
申請事先裁定資料單張  
 
申請事先裁定  
事先裁定制度讓納税人可申請一項對局長具法律約束力的裁定。税務局局長已發出税務條例釋義及執

行指引第 31 號，向納税人提供資料及指導。你可從税務局網頁 (https://www.ird.gov.hk)下載此指引。  
税務局仍會透過諮詢服務、税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等，繼續就一般性事宜提供意見。裁定只就其指

明的納税人而具約束力，不能視作為其他納税人的先例。  
 
誰可申請裁定  
任何人士可就《税務條例》（第 112 章）的任何條文在特定的安排上如何適用於他而申請事先裁定。

《税務條例》附表 10 訂明，局長可就該條例的任何條文作出裁定。  

不過，局長不能就下列事宜作出裁定：  
—  局長就行使懲罰或調查權力、或對任何人士提出檢控或追討債項所履行的權利或責任；及  
—  與執行税制有關的法律。  

「安排」指任何合約、協議、方案或諒解（不論是否可強制執行），包括使其生效的所有步驟和交易。  

附註﹕  局長可就《税務條例》的任何條文如何適用於申請所述的安排作出裁定，不論申請中是否有提

述該條文。  
 
本資料單張的目的  
本資料單張有助你填寫事先裁定申請表。請將填妥的表格寄交：  
 香港九龍啟德協調道 5 號  
 税務中心 15 樓  
 税務局副局長（技術事宜）  
   
引言  
你能否填妥申請表的所有部分，視乎你對有關法律的熟悉程度，以及所涉及問題的複雜性。如你不能：  
(a) 在要求就《税務條例》的條文作出裁定的情況下，述明該條文；  
(b) 述明要求裁定的法律觀點(如有的話 )；及  
(c) 向局長提交一份草擬裁定，  
你可向局長申請豁免上述的部分或全部規定。  
對提出的論點或問題作出陳述或解釋及提供草擬回覆，有助局長完全明瞭你所申請的裁定和申請裁定

的原因。如局長徹底明白申請人的要求和理由，可避免不必要的延誤。  

申請表分為 6 部分  
 申請人和代表的資料  
 局長的裁定權  
 披露資料的規定  
 一般問題  
 自發交換税務裁定資料  
 諮詢、申請費用、聲明及所需程序清單  

申請人和代表的資料  
表格的首頁要求申請人和代表（如申請由代表作出）提供一些資料。  

代表資料  
如申請由代表作出，該代表須提供其本人和申請人的資料。裁定會寄交該代表。  

局長的裁定權  
這部分的問題是用以決定局長對有關安排是否有裁定權。  
1. 若有關安排是一宗反對或上訴個案所須考慮的事項，不論該反對或上訴是由申請裁定的人士或

其他人士提出的，局長可拒絕作出裁定。  
2. 若有關税項於申請裁定時已到期繳付，局長可拒絕作出裁定。  
3. 如就《税務條例》的條文如何適用於申請人和申請所述安排已有裁定，局長可拒絕作出裁定。  
4. 如申請人已提交或已到期提交有關的報税表，局長可拒絕作出裁定。  
5. 如局長正進行一項審計，而該項審計是就《税務條例》的條文如何適用於申請人或與申請所述安

排類似的安排而進行的，局長可拒絕作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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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資料的規定  
這部分說明申請人須披露的資料。法例訂明局長須在接獲這些資料後才可發出裁定。有關資料可另紙

書寫，連同其他有關文件一併遞交。  
1. 你須清楚述明你要求局長答覆的問題。  
2. 你須指明你要解決的事宜。  
3. 你必須詳盡說明有關事實和安排，如需裁定的事項與税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 31 號內關於要

求作出裁定所須提供的資料和文件的部分中所指明的事項有關，須按該指引提供附加資料。你

必須提供所有與要求作出裁定的安排有關的事實和文件，例如該安排的另一方是一名相聯人士，

這可能是一項與此裁定有關的事實，因此應作出適當披露。  
4. 在要求就《税務條例》的條文作出裁定的情況下，你必須述明該條文。  
5. 你必須述明與你的申請所提出的爭論點有關的法律觀點（包括案例）。  
 如與你的申請有重要關連，你必須列出所有法律理據，以支持你所建議的詮釋。你也須指出就你

所知可能與該詮釋相反的法律理據。  
 在適用的情況下，你須參照有關税務法例的用語，並提供理據支持。如你已取得律師或會計師的

意見書，你應隨申請附上該意見書或信函的副本。  
6. 你必須提供一份草擬裁定。  
7. 如你不能提供上述的所有資料，你可要求局長豁免部分或全部規定，但你須解釋為何不能提供

所需資料。  
附註﹕  (a) 局長可隨時要求提交進一步的有關資料。  
 (b) 如提出的事先裁定申請只關乎《税務條例》第 15K 條下外地收入豁免徵税機制的經濟實質

要求，便無需提交上述第 1 至 6 項所要求的資料。如你的申請涵蓋多於 50 個實體，申請必

須連同已填妥的「資料表格附表 (組別申請 )」一併提交。「資料表格附表 (組別申請 )」可從

税務局網頁下載。  
 
一般問題  
這部分列出的問題，有助局長盡快決定你的申請是否符合法例的規定。  

1. 申請涉及哪個課税年度及其他期間？  
2. 曾否就有關安排在其他課税年度及期間提出申請？  
3. 如申請涉及超過一名納税人，你是否已取得所有納税人的書面同意？  
 
自發交換税務裁定資料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於 2015 年發佈第 5 項行動計劃最後報告中透明框架的規定，有關税務優惠

措施、常設機構及關聯方導管公司等的裁定，必須與有關管轄區自發交換。一般來說，需要與其進行

交換有關裁定資料的管轄區包括：  
1. 所有關聯方的居民所在管轄區，該關聯方與申請人進行交易而該交易是獲裁定的交易或由此交

易從該關聯方產生了可享受優惠待遇的收入 (這項規則同時適用於常設機構)；及  
2. 最終母公司所在管轄區及直屬母公司所在管轄區。  
釐訂關聯公司的控股比例標準為 25%。當一方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方股份總和達到 25%或以上，或者

雙方直接或間接同為第三方所持有的股份達到 25%或以上，則構成關聯方關係。  
 
裁定的事項  需要進行自發交換裁定資料的管轄區  
1. 税務優惠措施  (a) 所有關聯方的居民管轄區  ─  與申請人進行交易且該交易享受優惠待

遇或由此交易從關聯方產生了可享受優惠待遇的收入（須採用 25%控股

比例標準）（這項規則同時適用於常設機構）；及  
  (b) (i)最終母公司的居民管轄區；及 (ii)直屬母公司的居民管轄區  

2. 常設機構  (a) 總公司的居民管轄區，或其常設機構的所在管轄區，視情況而定；及  
  (b) (i)最終母公司的居民管轄區；及 (ii)直屬母公司的居民管轄區  

3. 關聯方導管公司  (a) 直接或間接向關聯方導管公司支付款額的任何關聯方的居民管轄區；  
  (b) 支付給關聯方導管公司的款額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大多數情況下是最終

母公司）的居民管轄區；及  
  (c) 如在 (b)未涵蓋，(i)最終母公司的居民管轄區；及 (ii)直屬母公司的居民管

轄區  
 



 
諮詢  
如所擬作出裁定的內容與申請人所要求的不同，局長在作出裁定前，可給予申請人一個合理的諮詢機

會。  
 
申請費用  
你是否已隨申請附上申請費用？裁定是按收回全部成本的原則徵收費用的。  
 
聲明和所需程序清單  
你是否已簽署申請，並填上日期，聲明所提供資料為真確無誤？  
所需程序清單可助你正確填妥經局長批准的申請裁定表格，亦有助你查核是否已提交所有須隨裁定申

請一併遞交的附件。  
 
總結  
在局長作出裁定前，你可隨時以書面通知局長撤回裁定申請。但你仍有法律責任繳付截至撤回之日本

局處理申請所招致的任何費用。  
如你在擬備裁定申請方面需要進一步協助，請聯絡：  
 香港九龍啟德協調道 5 號税務中心 15 樓  
 税務局副局長（技術事宜）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就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你的申請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然而，如你未能提供

充分資料，本局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本局會把你提供的資料，用於施行本局專責執行的法例。

本局並可在法律授權或准許的情況下，向任何其他人士或機構披露／轉移該等資料的任何或全部

內容。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但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豁免披露的情況除

外。如欲查閱或改正個人資料，請致函評税主任(地址為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132 號)，同時請註明

你於本局的檔案號碼。 

 


